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签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核查意见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淮北

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淮北矿业”）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淮北矿业关于续签

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事项进行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

淮北矿业集团签订了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协议有效期为三年，目前已经期满。

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进一步规范公司与淮北矿业集团之间发生的房

屋、土地使用权租赁，煤炭产品供应及销售，物资采购及销售，工业用水供应、

工程建设施工服务、铁路运输及转运、装卸及后勤、船运等相关交易，双方于

2022年 3月 29日续签了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二）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签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关联

董事孙方先生、葛春贵先生、周四新先生、邱丹先生回避表决。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该事项发表了书面审核意见，认为：日常关联交易是

必要的，有利于双方的生产经营。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3.公司独立董事会前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查，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4.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

避表决。 

二、关联方和关联关系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淮北矿业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淮北矿业集团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3年 3月 15 日，注册资

本 42.63 亿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6001508200390，法定代表人方良才，

住所为安徽省淮北市，主要从事对外股权投资及管理，同时直接从事餐饮、住宿、

物业管理等服务性业务。 

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淮北矿业集团总资产 978.50亿元，净资产 338.70

亿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20.80亿元，利润总额 43.30亿元，净利润 27.30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1.淮北矿业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日常关联交易均能履

行合同约定。 

2.淮北矿业集团财务状况良好，经营性现金流正常，具备良好的日常经营性

交易履约能力。淮北矿业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原则 

（一）主要内容 

1.房屋租赁框架协议：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需租赁淮北矿业集团拥有的

相关房屋，淮北矿业集团同意将该等房屋出租给公司。 

2.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需租赁淮北矿业集团

拥有的部分土地使用权，淮北矿业集团同意将该等土地使用权出租给公司。 

3.煤炭供销框架协议：鉴于公司为煤炭生产企业，为整合资源，淮北矿业集

团同意将其拥有运营权的所有下属煤矿企业生产的煤炭，按照本协议的约定独家



供应及销售给公司。另外，淮北矿业集团的下属公司（除煤炭生产企业外）在生

产经营过程中，需向公司采购煤炭，公司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淮北矿业集团

的下属公司销售煤炭。 

4.物资购销框架协议：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向淮北矿业集团采购除煤

炭以外的其他物资；淮北矿业集团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通过公司集中采购除煤

炭以外的其他物资。 

5.综合服务框架协议：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向淮北矿业集团提供工业

用水供应、工程建设施工、铁路运输及转运等综合服务；淮北矿业集团可向公司

提供装卸及后勤、船运等综合服务。 

（二）定价原则 

1.框架协议所述各项交易如有国家价格的，直接适用此价格； 

2.如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应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交易价格； 

3.除实行国家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有可比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优先

参考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4.如无可比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交易定价应参考关联人与独立于关联

人的第三方发生的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5.既无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则应以合理的成

本费用加合理利润（按本行业的通常成本毛利率计算）作为定价的依据。 

（三）协议有效期 

上述五个框架协议有效期自协议生效后起算为三年，期满经双方协商后可以

续签。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日常关联交易框架系公司与淮北矿业集团以自愿、平等、互利、公允为原则，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签订，并于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对双方的日常关联

交易起约束和指导作用，能够保障公司各项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升公司运

营效率，符合公司与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续签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进行审核后认为：

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系公司正常经营之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交易定价依据公允、合理，符合一般商业条款，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与淮北矿业集团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系公司正常经营之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独立董事均明确发表同意意见，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签

订，交易定价依据公允、合理，能够保障公司各项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升

公司运营效率，符合公司与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综上，保荐机构对淮北矿业与淮北矿

业集团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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